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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财会〔2010〕45号

关于开展会计从业资格无纸化试点考试的通知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（宁波不发），省会计人员服务中心，省级有关单位：
为探索我省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新形式，全力推行我省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从业人员持证上岗，经研究，决定进行一次会计从业资格无纸化试点考试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试点范围
全省纳入财政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的行政事业单位在编在岗人员（因违反《会计法》被依法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未满5年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除外）。
二、考试内容及科目
考试内容为财政部印发的《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大纲》（财办会〔2009〕10号），具体考试科目分为《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》、《会计基础》、《初级会计电算化》（或珠算五级）等3门科目。
具备国家承认的会计学、会计电算化、注册会计师专门化、审计学、财务管理、理财学专业中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员，自毕业之日起至申领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日不满2年的，可免试《会计基础》、《初级会计电算化》（或珠算五级）两门科目。
拟报考珠算等级的人员，请直接与当地珠算协会联系。
三、报名程序
参加考试人员，采取集中报名。报名程序为：
（一）个人申请。
（二）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对申请参加考试的人员进行资格审查，经审查确认为本单位在编在岗人员，填制《会计从业资格无纸化试点考试报名表》，加盖公章后，报主管部门审核汇总。
（三）财政系统以外的各主管部门审核后，汇总填制《会计从业资格无纸化试点考试报名表》（包括本单位及所属单位的报名人员），加盖公章后，连同Excel形式的电子文档（下同）报同级财政国库管理机构进行审核，同级财政国库管理机构审核汇总后，送同级财政会计管理机构；财政系统报名人员由同级财政局人事部门进行资格审查，并填制《会计从业资格无纸化试点考试报名表》，送同级财政会计管理机构。
（四）县级财政会计管理机构对汇总的《会计从业资格无纸化考试报名表》确认后加盖公章，连同Excel形式的电子文档报送市级财政会计管理机构；市级财政会计管理机构对汇总的《会计从业资格无纸化试点考试报名表》确认后加盖公章，连同Excel形式的电子文档报送我厅。
四、报名时间
各主管部门汇总的《会计从业资格无纸化试点考试报名表》于2010年9月20日前报送同级财政国库管理机构；各市财政局汇总的《会计从业资格无纸化试点考试报名表》于2010年9月30日前报送我厅。
五、考试时间
本次全省会计从业资格无纸化考试时间拟于2010年11月举行，具体考试时间和地点等事项在准考证上明确。
六、考试题型
考试试题全为客观题。题型为单项选择题、多项选择题、判断题3种。
七、考务费
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考务费，按省物价局、省财政厅有关文件规定执行，在报名的同时向同级财政会计管理机构交纳。考务费标准：《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》、《会计基础》科目，每科目35元；《初级会计电算化》科目40元。
八、考试辅导教材
为了便于考生学习财政部2009年新印发的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大纲的内容，中国财经出版社组织有关专家编写了辅导教材，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人员若需要考试辅导教材，由当地会计学会汇总后统一向省会计学会订购，联系电话：87058439。
九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申领
本次考试合格人员于2010年12月20日前，按《浙江省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实施办法》（浙财会字〔2005〕30号）的规定，持有关证件到同级财政会计管理机构申领会计从业资格证书。
会计从业资格无纸化考试试点工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请及时与我厅联系。联系人：骆超，联系电话：8705844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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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（办公室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机：
